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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67/2021_2022__E5_A6_82_

E4_BD_95_E7_90_86_E8_c46_167461.htm 税务机关的行政罚款

权相对集中于县级以上税务局（分局），这主要是考虑到罚

款直接涉及纳税人，扣缴义务人以及其他被处罚相对人的财

产权益，鉴于目前基层执法人员的素质状况以及违法行为的

复杂性，必须慎重行事，防止侵犯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；同

时，又考虑到即时处罚的现实需要，因此也必须赋予基层税

务所一定限额的处罚权。税务所的税务行政处罚权限的范围

，过去一直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。例如，对个体工商户和

集市贸易经营人员违反税法规定进行处罚的，凡罚款在200元

以上的，需要报经区、县税务分局局长批准；50元以上200元

以下的，需经主管税务所所长批准；罚款50元以下的，由税

务检查组研究决定后执行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

法》修订以前，也仅赋予了税务所1000元以下的处罚权，修

订后在授予税务所的处罚权限方面比原来有了很大改变。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七十四条规定：本法规

定的行政处罚，罚款额在2000元以下的，可以由税务所决定

。这样一来，一是没有了处罚对象的限制；二是处罚数额也

有很大提高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物价上涨、经济繁荣以及市

场交易频繁等原因所需求的。适当扩大税务所的处罚权限，

有利于税务所在处理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时避免复杂的审批

手续，尽快解决问题，从而有效地维护税收秩序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